
借钱时未满18周岁，账谁来还？
法院：父母无责，由被起诉时已成年的借款人自行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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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线
上冒用他人身份
借款，钱款迟迟未
能归还，出借人无
奈将借款人及其
父母一同诉至法
院。借贷行为发
生时借款人尚不
满十八周岁，案件
审理阶段其已年
满十八周岁，这种
特殊情形下，债务
该由谁清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
通讯员 林晓萌）日前，芝罘区环治办联合
芝罘区委政法委、芝罘区护路办，依托火车
站人流密集、宣传覆盖面广的阵地优势，以

“知路爱路护路 共筑平安铁路”为主题，开
展普法宣讲活动。活动聚焦铁路安全突出
隐患和群众出行常见安全误区，围绕涉路

法律法规、沿线违规行为危害等重点内容，
通过实景普法的形式开展科普宣讲，切实
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积极营造全民知路、爱
路、护路的平安氛围。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
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
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结合真实涉路案例，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旅客重点讲解
攀爬铁路护栏、穿越铁路线路、向列车抛
物、在铁路周边放飞无人机、堆放杂物等危
险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细致解读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清
晰告知群众爱路护路的责任义务和违规违
法的处罚标准。

2023年，陈某在某短视频平台认识了
自称“张某某”的陆某。两人在网上聊得火
热，陆某一直用这个假名字与陈某交往。
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6月，陆某以各
种理由频频向陈某借钱。陈某出于信任，
前前后后通过微信给陆某转了8350元。

纸终究包不住火。2024年6月，陆某
终于向陈某坦白自己并不叫“张某某”，之
前一直在冒用他人身份。他口头上答应会
还钱，可陈某左等右等，催了一遍又一遍，

就是等不到这钱。无奈之下，陈某将陆某
连同他的父母起诉至法院，要求3人共同
偿还借款。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陆某经法院传
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但
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答辩状中，陆
某承认了全部借款事实，并称自己刚刚参
加工作，月薪才3000元，希望法院能准许
他分期付款。而陆某的父母则自始至终没
有露面，也没有提交任何答辩意见。

法院另查明，被告陆某向原告陈某借
款时还未满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直到本案受理后，他才年满18周岁，
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证明借贷
事实，陈某向法院提交了微信实名信息、
完整的转账记录、借款聊天记录、陆某承
认欺骗并承诺还款的证据以及后续的催
款记录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
整的证据链。

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本案借款行为的
效力问题，陆某向陈某借款时系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其借款8350元的行为，明显
超出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范围，且该
行为并非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
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陆某的父母对该
借款行为进行了追认。因此，根据《民法
典》第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陈
某与陆某之间的借款行为应属无效。

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的责任承担
问题，《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明确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
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
当予以返还。虽然陆某在实施借款行为时
是未成年人，但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陆某
已经年满18周岁，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陆某作为该笔借款的实际取得人，应
当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导致的财产返还承

担相应责任。
关于陆某父母的责任问题，由于陆某

的父母对案涉借款行为并不知情，事后也
没有进行追认，且陆某在诉讼时已经成年，
并参加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具备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其父母无需对
该笔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最终，法院依法
作出判决，判令被告陆某于判决生效后返
还原告陈某借款8350元。

年满18周岁，不仅意味着拥有了完整
的民事权利，更要以独立的法律人格，为自
己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陆某虽
然因为借款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导
致双方的借款合同无效，但他不能因此逃
避因无效行为取得财产应予返还的法定
义务。如今他已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笔欠款理应由他自
己偿还。这样的判决，既严格遵循了法律

精神，也契合大家心中对公平正义的朴素
认知。

本案中，陆某的父母无需对借款承担
偿还责任。这厘清了父母责任的法律边
界，打破了很多人“子债父偿”的固有观
念。如果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借款既不知
情，事后也没有追认，而且子女在诉讼过程
中已成年并具备独立偿还债务的能力，那
么父母就不用替子女承担还款责任。

法官提醒：线上经济往来应注意留存
能够证明“人、事、款”对应关系的电子记
录，转账时注明款项性质，聊天中明确借款
金额与还款承诺，妥善保管对方实名信
息。本案中，陈某虽未持有书面借条，但凭
借微信实名信息、转账记录及对方承认借
款、承诺还款的聊天内容，形成了完整的证
据链，最终依法维护了自身权益。

YMG全媒体记者

咨询：我的父亲是烟台参保
人，需要到青岛做手术，请问如何
办理医保临时异地就医备案？

答复：无须办理。省内跨市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住院、普通
门诊、门诊慢特病等就医一律
取消备案手续，在异地联网医
疗机构就医发生的费用直接联
网结算。

咨询：我没有固定单位，自己
咋缴职工医保？一年缴多少？

答复：您可以按“灵活就业人
员”身份参保。缴费基数为上年
度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
300%，可自主选择，缴费比例为
7%，目前不计发个人账户。

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烟台
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医
保服务-办事大厅-我要办事-
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或“灵活就
业人员医疗保险中断登记”办理
职工医保参保登记或中断参保
登记业务，也可通过常住地或户
籍所在地医保经办机构的业务窗
口办理。

咨询：我是烟台医保参保职
工，一直被单位外派在外地工作，
每个月发放的个人账户金，是否可
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查询？

答复：可以。您可以通过线
下或线上途径查询医保个人账户
金的收支及余额信息：

1.微信公众号查询：登录“烟
台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点
击医保服务-办事大厅-我要查
询-个账收支明细查询，即可查
看个人账户的详细收支情况。

2.其他线上渠道：也可通过
支付宝“烟台医保”小程序或“烟
台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等线
上途径进行查询。

3.线下查询：如遇线上操作
问题，也可携带有效证件到就近
的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大厅通过自
助设备或窗口进行查询。

咨询：我医保卡里的钱，能给
家里人缴医保或者看病用吗？

答复：可以。个人账户可用
于支付您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
等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负担的
医疗费用，或用于缴纳居民医保、
长护保险等。

咨询：我的社保卡丢了怎么
办？会影响住院报销吗？

答复：社会保障卡丢失后，请
及时挂失并补办。参保人员在我
市定点医疗机构出示“医保电子
凭证”“社会保障卡”“身份证”任
选其中一种皆可办理住院登记手
续。符合政策规定的住院医疗费
用实行即时结算，参保人员出院
时在定点医疗机构只需支付个人
自付部分，不影响正常报销。

张孙小娱 衣宝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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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无责，由被起
诉时已成年的借款人
自行偿还。


